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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雙方提出請求以後方始提出建議，最低限 

度也應s事先査明委員會準備提出的建«是否 

爲當事雙方所阆意。但是由安全理事會隨便提 

出建議，主張斡旋委員會應該多多提具建讒， 

本人認爲殊非計之所得。 

斡旋委員會負有極重大的任務。如果舉止 

mm*艙果可能極端賅重。該委員會的代表都 

是可靠的幹練人士。我ff3應該對他們的決斷 

能力和餒格遵守其任務範園的決'1^、表矛信任0 

本人更希望安全理事會自加約朿，不耍吹毛求 

疵。 

以上意見證明我們最好不接受哥侖比亜或 

澳大亜利修正案。 

哥侖比亚修正案更有另一缺點，就是用意 

不明一无共是第二段。本人不知道該修正案 

究何所指，也不知道它究竞規定安全理事會和 

斡旋委員會擔任何種任務。如果沒有任何新的 

規定,該修正案是多餘的。可是本人覺得該修 

正案尙有弦外之音。本人對於這種提案實在不 

很喜歡。 

主席本入W名單上還有兩位發言人。現 

在已經非散會不可。安全理事會本來定於下午 

二時三十分舉行會議ft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。 

本人提議該次會議改在下 午三時舉行。 

本人提議安全輝事會 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 

十八曰星期六上午十時三十分再開會ft論印度 

尼西35問題。旣無異議，就此決定。 

( 午 後 一 時 四 十 分 敎 會 。 ） 

第二百五十七次會議 

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- 十 工 a 星 期 四 午 後 三 時 在 鈕 《 ^ 成 功 舉 打 

主席 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加拿大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阈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阈、^侖比亜、法蘭西、叙利 

亜、烏克蘭蘇锥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 

義共和阈聯盟、英聯王阈、美利堅合衆 

阈。 

四 五 臨 時 議 程 

(文件S/Agenda 257 ) 

二 印 度 巴 甚 斯 坦 問 題 

( a ) —九四八年一月一曰印度代表就査 

謨嚯什米爾邦ft勢致安全理事會主 

席函（文件S/628)o 1 

Cb> —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 

交 部 長 就 纖 瞜 什 米 爾 邦 I t 勢 麵 

窨長函（文件S/646 )o a 

蛇 年 ，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

-月份,英文本，第—3九至—四四頁0 

2同上，第六十七茧八十七:Ro 

( C )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曰巴甚斯坦外 

交 部 長 致 安M事 會 主 席 函（ 文 件 

S/655 ) 。 a 

四 六 . 通 過 議 程 

議 程 通 ^ 。 

四七.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

印 度 代 表 M r M K Vallodt和巴基 

斯 l a 代 表 S t 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

應 主 席 請 ， 就 理 事 會 議 席 。 

主 席 安 ^ 事 會 各 理 事 大 槪 ， 得 ， 在 

理事會第二五〇次會議決定暫時禁止討論這項 

問題的時候，我們正在審議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

中査謨喀什米爾邦It勢以外的共他問題，而且 

我們當時已餒同意審議朱拿加問題。 

Sir Mohammed Z A F R U L L A K H A N ( 巴 

甚斯坦：）本人在上次向安M事會發表意見 

的時候，曾提請理事會注意朱拿加問題，龙將 

有 關 該 問 題 的 各 種 事 事 會 。 本 人 現 在 

顚意對前所發表的意見畧加補充，以說明後 

來 所 發 生 的 , 勢 。 

同上,第六號,第=3-5»：^ ( 



本人前5^酋請理事會注薈下列事 ï f我們 

竹仏二月六日透^理事會主席請求印度代农圑 

轉？奢印度政府在安全理事會審朱拿加全民表 

決|,'!]题的時候ÎP?緩對該題採取任何行勅。各 

位人槪還âE#當時印度代表圃6^首席代表慨 

允將這項請求轉達印度政府。事上，他還Rft 

i& ，預 )N "印度政府將不至於该問題表亍困 

Mo據本人祀te所及，営時Mr Seta lvad說 

大槪不成mi題，ii^項問題可以aft是一項懸而未 

決的卩!]題，所以暫緩在朱拿加舉行全民表決膺 

不致有任何困難。 

後來在本人再M安全理卓會煶到這項問題 

的時候〔筋二四五次會pg〕，印度代表圑的首 

脗代:說他已經將這項請求轉達印度政府，預 

料不致有仔何困難，但他當時仍在^候印皮政 

fffffm矛。 

全 民 表 決 後 來 已 經 在 ^ 加 舉 行 。 本 人 廿 

在第二五0次會向安全理事會報吿本人已向 

Mr Vellod.打聽，據稱巳從印度政府方面收 

到關於^項問題的答覆印度政府 i t?;^全BU^ 

決的舉行大致已籌備就緒，不便展,舉行， 

如確有耍，以後可再舉行第二次全民表決。 

在這方面，本人願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巴âE»r 

坦的請求是在二月六日提出的。朱拿加的全 

*!*iï,在兩個星期以後方始舉行。；項IK]题 

當 時 正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加 以 審 爲 對 安 全 理 事 

會和赏事雙方表亍公平和尊重計，縱然外界t 

未提出任何請求，也不應m探取足可影响安全 

理事會審該問題或妨礙當事雙方;^求解決的 

贿 步 驟 。 

本 人 不 得 不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以 上 一 

m,深钱遗慽。當然，各方面顯然不能希望?k 

們承認這次的全民表決是有效的。該邦尙在印 

度政;/f軍隊佔領之下，其If形本人已在第二五 

0次會PS向安全理事會報吿。该邦的行政直接 

3：印度政府的監普和管理。對該邦的同敎居民 

來説，在印度軍隊開入該邦的時候，^怖統治 

已經開始。 

在這種IS形之下舉行全民表决不^是無聊 

的趣劇而已。這足本人顔意提請安全理事#tt 

£f的事If之一。本人願,提請安全理事會參考 

的另一事M關r$咪什米爾。據本阈政府所得到 

的淸報，咪什米爾發生街突的地區正逐漸蛾 

大，雙方的軍事活動也骐然增加，侵犯巴3£斯 

坦瓶士和主權完螫的事件也較前爲多，而且有 

增無已,所以該展的It勢日益危岌。 

在本日安全事會開會之前，Mr Vellodi 

通知本人他巳經從rp度方面收到ft報，知道ni 

zi^代表圑不久便可同到紐約。我們希望他們早 

日同來，俾安全理事會能够繼緻赛《11嘍仆米爾 

問題，以期早日獲致解決辦法。 

Mr V E L L O D I ( 印 度 ） 本 人 從 未 營 到 

巴甚浙坦代表會發表這一;^陳述，因爲關於朱 

拿加和鄰近各邦舉行全民表決的問題，本人曾 

經向巴基斯坦代表解釋，雖然印度代表同;cr將 

他的請求轉達度政府，但印度代表和印度代 

表圑的同仁從未認爲這是安全理事會的指亍。 

本人深信就是在此刻，巴基斯坦代表也不認爲 

這足一種指示。 

至 於 全 民 表 決 問 題 ， 贷 , 淸 形 和 巴 ^ 銜 

坦代表所說的完全一樣。在Mr Gopalaswami 

Ayyangar所轉送的請求到達新德里的時候， 

全民表決的籙備工作已經大致就緒——全民表 

决的舉行足在一月的第一個阜期公佈的——W 

度政;ff認;(^不能再展期辦理。本人1%爲印度政 

//f的決定是很正営的。 

可是，FU度政;答應如果因爲將來淸勢的 

if.耍，非再舉行一次全民表決不可——據本人 

Hliti?所及，巴甚斯坦代<^所用的字眼是"應舉 

行不51仔何牽制的â由全民表决"一當^可 

"在適當當局主持之下籌儋進行。 

本 人JÊ未 出 席Mr S e t a l v a d 和 M r Go 

palaswami Ayyangar發表陳述的各次會41，但 

是理事會主席是在場的，本人相信巴S斯坦代 

表的陳述一定完全確îï。雖然如此，關於全民 

表决的措施早已通知各有關方面，而且從行政 

立場來說，不便再展期舉行，這兩點仍然是不 

可抹#：的事Jï。本人個人認爯以J幾句話已經 

對全民表問题提出答覆。本人等一會也許還 

耍提到^項卩51題。 

關於嗜仆米爾f|5fe區的慷大和印度代表ffl 

首席代表囘返安全理事會的追切盖耍兩點本 

入甘收到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的電 

報一本人早就打算吿訴安全理事會和主席 

—據稱準於三月份力一個甩期的最後幾天囘 

TÈi紐r/o 此以外本人並無任何其他If報，本 

人 相 信 這 也 許 是 我 們 能 够 彻 望Mr Gopalas 

wami A y y a n g a r 囘 返 紐 的 最 ， 日 期 。 

安全理事會前3^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 

" 論 度 巴 甚 斯 坦 問 題 的 時 候 〔 第 二 五 0 次 會 

pg〕，曾經聽巴基斯坦對印度提出的關於朱拿 

加和印度自治額卡提亜瓦（Kathlawar)半島 



：他若干小邦的控訴，上次開會至今f f l隔很 

久，本人也許應该再向各理事重新對這項控訴 

力)1以說明。 

m地說,巴甚斯坦所提出的控訴是朱拿 

加和Manavadar兩邦曾依法歸附巴基斯坦自 

治領，印度政府後來無故遣派軍隊開入上述兩 

郛，î'f行非法佔領，接管當地行政，而且上述 

地區現在仍被佔領中。 

關於其他各邦̶̶Mangrol, Sardargarh, 

Bantva及其他有關池區一巴S斯坦認爲以 

上各邦;朱拿加的領地，不能單獨決定歸附印 

皮或巴甚斯坦，所以它們歸附印度的決定是無 

效的。根據這一點，巴基斯坦諝求安全理事會 

促仗印度聯邦的軍隊和民政當局撤離上述地 

M*將上述各邦歸=«1合法的統治者，協助逃離 

上述各邦或被逐出境的居民收囘他們的故居 

士地和財產，並協助他們耍求印度聯邦賠ffî^ 

聯邦的軍隊、行政官員及國民在上述各邦的非 

汰行動所引起的根失。本人也許應;^指出這是 

從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文件二〔文件S/646] 

所載的巴甚iTr坦控訴中摘錄出來的。 

關於這一點，本人也許應;i^*行提及若干 

15耍問題。這些問題當然已經由巴?坦代表 

fë及。這些事ÎÏ就足雖然以上各邦的統治者 

都足囘敎徒，伹在該區全部居民七十五萬人 

中，同敎徒所估的比率不及百分之二十，而且 

以L各邦和巴甚斯坦皆粹陸地上的連接，巴甚 

%坦的^界和丄述各邦最接近之處也相距三百 

據本人3tlt#所及，巴AÏ斯坦代表曾經說 

朱拿加沿海一帶有一兩個相當重耍的海港，其 

ÎI他所耍說的足從這一!％而論，朱章加和 

，r坦有ïtt道上的連接。各理事當前都有巴甚埘 

坦和卬度的地13——以前整厘皆稱印度，沿海 

的淸勢Û可一目了*^。事ïth，如果我們考盧 

二 1承認這種》©道連接之説，3k們大可以説沿海 

地區一iS通連阿拉伯，舉例來說，伊朗就在同 

一海岸丄，非洲和阿拉伯亦復如此。 

從另一方面來說，以上各邦位於卡堤亞瓦 

1 許多fil度邦之中。所有這些邦都已歸附印 

皮 â 治 領 ， 它 們 和 有 關 地 厲 有 種 族 宇 敎 文 

化和歷史傳統上的關係。事M上，早在一九四 

七年四月十一日印度大陸尙未割分巴』£，坦 

和印>&_尙未分立以前,朱拿加昏W已經發表公 

報，i3i明朱,加對)Hf來印度政治扭辙的態度。 

；aJSL—個ffl短的公報，所以本人擬加以宣^。 

内 容 如 F 

" ： 日 若 干 Guj ra t i 文 報 紙 " ——Guj ra t i 

文是卡堤亞瓦和孟買省多數居民:S用的語言 

——"常常載有閽於朱拿加對將來印度政冶組 

織之態度的種種批評和椎測。這些批和推測 

都是錯誤和不正確的。朱拿加極力主張卡堤亞 

瓦國結一致，朱拿加贊成在十堤亜瓦成立自成 

單位的若干國家。這些國家K行自治，握有獨 

立的地位，它們可構成對各項利害相共的問題 

^求合作的適當基礎，‧è :耍時尙可商"協碉措 

施。朱拿加旣然持有這種明確的態度，足見各 

報所載猜測是毫無根據的。" 

朱拿加總理後來的行動和他原有的計劃完 

全不同，本人顚,順便指出，雖然朱拿加和若 

干/1邦暫時改易初衷，十堤亞瓦的各印度邦最 

近已成立堅固的聯盟朱拿加和其他各邦不久也 

一定將成爲該聯盟的一份子0 

巴基斯坦想使各方面得到一種印象，1^爲 

朱拿加的歸附決定是完全符合憲法的，印度政 

府遣派軍隊開入該邦接管行政之舉全無理由。 

Sir ZafruUah K h a n 和 Mr Gopalaswami Ay 

yangar已經就各印度邦在印度獨立法案通過後 

與印度和巴甚斯坦兩自治領間的關係對安全理 

事會作詳細而明確的報吿。該法案A過後，W 

前由英阈政府行他的宗主橄巳經結朿，各印度 

邦有歸附任何一自治領的自由。可是各方面一 

向 有 以 下 的 了 解 各 印 度 邦 在 決 定 取 捨 W 時 

候，決不隨,探取決定，而應;^充分tt意到接 

壤地展的問題。事:If上，接壊地厘的問題極爲 

各方所重視，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 

五各印度邦統治者及其代表在新德里邦君行宮 

所舉行的會議中，——也是在M行劃分的幾個 

ffl期之前，當時在it的印度總普——所謂印度 

包括現在的巴基斯坦在內——Lord Mountbat 

ten货經提到這項問題説 

" 不 錯 ， 本 人 i f t 它 們 " — — 這 目 指 的 足 

各印度邦——"有決定加入任何一自治額的自 

由，可是本人願意指出有若干地理上的限制足 

無法避免的。在這五百六十五個印度邦之中， 

極大多數在地理上典印,自治領有不可更改的 

述 帶 關 係 。 " 

這是在印度劃分時的If形，ÎÏ^E也沒有:It 

他 解 決 辦 法 。 由 於 劃 分 的 結 果 ， 巴 坦 自 治 

領本身不l'j^不分成兩部分，一在印度之束，一 

在印度以西，這已經是很不幸的事。至於rJi容 

許各印庋邦不顧一切，隨曹加入fl:何一自冶 

fl,仗谤勢更加祓雑，d在常11》當夕户視i^ii很 

不 扣 宜 ， 而 且 : 耍 W 辦 法 。 



的便利而已，當然應受接壤地展以及同文、阆 

種同敎等因素的限制。本人相儅巴甚斯坦代 

表也同昔當時的印度政府3ê未打算允許各印 

度邦不顧h述各項考盧任意歸附巴基斯坦或印 

度。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已經知道巴基斯坦控訴 

所提及的朱拿加和丼他小邦，四週皆爲卩卩度邦 

所包園。正如朱拿加一般，這些印度邦的居民 

大多數爲非同敎徒，他ff3都已經加入印度。由 

此看來，所謂朱拿加歸附巴基斯坦之舉顯然違 

背了地理因素爲各印度邦決定歸附問題最重耍 

考慮之一-

Sir Mohammed ZafruUah Khan在對朱拿 

加問題發表陳述時^ "我們不免常常拿朱拿 

加的If勢和喀什米爾的淸勢來作比較，本人深 

信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一定能够自作比較。" 

本 人 以 後 在 耍 時 將 再 提 及 這 些 所 謂 比 

較，雖然本人寧顔改用"分別"二字，但是有 

一—定已引起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的注意。巴 

甚斯坦的控訴〔文件3/646〕提到嗒什米爾歸 

附問題的時候說"此次歸附違反極大多數居 

民 的 意 願 ， 無 論 從 道 德 、 憲 法 地 理 經 濟 

文化或宗敎的立場而論，都是極不正當的。" 

我們不妨以同一標準適用於朱拿加。難道 

巴甚斯坦可以說朱拿加的歸附巴基斯坦是符合 

極大多數居民的意願的嗯？難道巴基斯坦鉞赏 

認 爲 從 道 德 地 理 經 涛 、 文 化 或 宗 敎 的 立 場 

而論，典巴甚％坦邊境相距數百哩，居民大部 

分爲非同敎徒，四周爲業巳加入印度自治領的 

卬度邦所包圃的朱拿加和孟那瓦達的歸附決定 

是正當的嗯？衡之茗理，朱拿加和因歸附問題 

而引起爭執的其他各邦3SP應歸附印度自治領。 

朱拿加統治者及該邦總理所發表的各次正 

式宣言使朱拿加和四鄰各邦的人民認爲他們的 

自 治 領 。 所 以 加 i J i i a 宣 吿 該 邦 歸 附 巴 基 斯 

坦的時候，這項消g使該邦的人民大感震頃， 

而巴基斯坦代表指爲係由度政府積極協助成 

立的臨時政府赏在不過是朱拿加人民封該邦總 

理所採取的無理行動表示J61抗的方式而已。事 

實上，朱拿加的總理當時完全爲若干非朱拿加 

巴甚斯坦所控各中，有一項是印度政府 

不但准許所謂朱拿加臨時政府在丼領土內成 

立，而且以種種方法鼓勵该政府活勖。巴基斯 

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二五0次會議發言時所 

徵引的十月二日巴S斯坦總理致印度總理的電 

報也提及這一％0 

Sir Mohammed ZafruUah Khan在該次發 

言時又提到據說是臨時政府負責人Mr Samal 

das Gandh i 所 發 表 的 宣 言 。 他 說 Mr Samal 

das Gandhi曾表示，所謂臨時政府的活動從 

f P 度 副 總 兼 各 邦 事 « 部 長 S a r d a r Patel方 

面得到種種指導和合作，故願向Mr Sardar 

Pate l致謝。 

印度政府所知道的事赏是臨時政府曾向印 

度方面提出予以承認的問題，但立卽爲印度所 

拒絕。事上，如果印度政府的計割是鼓勵並 

協助臨時政府，它儘可以使朱拿加淸勢的演變 

更加有利，在朱拿加總理逃亡出境以後，臨時 

政/ft立卽可以接管該邦的行政。 

本 人 不 知 道 Sir Mohammed ZafruUah 

K h a n 是 否 希 望 各 方 面 對 所 謂 M r Samaldas 

Gandhi所發表的聲明加以重視，如果他希望 

如此，本人應該指出Mr Samaldas Gandhi在 

聽到他所發表的報導以後，立卽予以否認。 

if在的淸形是在朱拿加邦君宣吿該邦歸附 

巴甚斯坦之後，當地人民對此項決定深表不 

滿，開始以種種方法表示反對，該邦邦君覺得 

淸勢危險，因此携帶大量珠寶及財產逃往巴甚 

斯 坦 首 都 l i f i i 甚 避 難 ， 事 實 上 , 留 下 來 的 國 

庫異常空虛。這種淸形更加强了人民對邦君玫 

府 的 反 感 ， 朱 拿 加 耱 理 不 久 也 跟 着 逃 往 拉 

基。邦君的其他重耍顧問想都已跟隨该邦總理 

潛逃。 

行政當局旣得不到民衆的擁讒，不久卽吿 

崩潰，所謂經濟封鎖不^是朱拿加民政當局崩 

潰以後所產生的紊亂隋况。安全理事會各理事 

一定還IE得巴甚斯坦代表M的首席代表曾在發 

言時提及這項封銪問題。躱在嗨拉基的朱拿加 

總理明知反抗人民的顔望一定不會有結果，故 

遣 派 大 員Major Harvey Jones前往臨時政府 

所在地Rajkot ,和所謂臨時政府的領袖進行 

談判。可是朱拿加總理結果採取了更妥善的政 

策，根據邦君和各邦行政會議的忠吿,依IIP朱拿 

加民，袖所表示的願望，於一九四七年1^一 

月八日致面印度政府各邦事務部設在Rajkot 

的黡域行政專員一朱拿加耱理當時在啄拉 

基，無疑與巴基斯坦政府人員保持極密切的聯 

絡。朱拿加總理在該函内提及朱拿加,舉行民 

衆會;«，當地名人一致表示該厲的行政鹰該逯 



印度政府設在Rajkot的黡域行政專員交由 

印度聯邦接管。所以該邦鸫理請求印度政府接 

管m邦的行政責任，以避免^邦陷入东亂的局 

面。 

還 有 一 點 也 是 饊 得 我 們 注 意 的 雖 然 ^ 邦 

已經歸附了巴基，坦，但是祇有印度政府有能 

力迅速提伊有效協助，以維持該弗的秩序。這 

一帮足可證明朱拿加的歸附巴基斯坦是如何不 

智。 

一直到從朱拿加總理方面收到接管該邦的 

請求W後，印度政府的軍隊方始開入^邦。印 

度政府所屬部隊是响膺朱拿加耱理的請求而派 

出的。M,上，他們是由邦君政府行政會議高 

M A 員 ， 邦 覃 , 帥 M a j o r Harvey Jones 

率領入境的。 

開入朱拿加的軍隊從無開火的需耍，而且 

從該邦人民方面得到普逼的歡迎和合作，在卩P 

度政府人員接管該邦行政數小時後，當地的秩 

序已經完全侬復，由此可見當地居民對於印度 

政府出兵干預一舉的响應如何鄰?^J。 

目前朱拿加行政當局的大公舞私的精神和 

辦事的效率極;各階層人民所欽佩。一九四七 

年十一月十四日印度副總理Sardar Patel前往 

該邦視察時，當地居民舉行盛大集會，表亍歡 

迎，異口同聲一致推許fP度自治頒所探取的行 

動。 

本 人 願 , 說 明 一 鲇 朱 拿 加 的 行 政 専 員 是 

一位擅長行政，成績卓越的印度公務人員。本 

人乖;^印度行政人員之一，對於朱拿加行政當 

局的大公輛私的態度和辦事的效率獲得各階層 

人民的欽佩，並不覺得絲毫奇怪。 

巴基斯坦在文件S/646所提出W控訴稱， 

朱拿加和其他有關各邦的回敎居民M生命和財 

產受到極重大的担害。不錯，若干唯恐朱拿加 

不亂的煽動份7的確曾向印度政府Rajkot區 

域行政^員投遞駭人聽M的報吿。這些報吿提 

及種種弊端，印度政府隨卽加以調査。調査結 

果證明所提出的控訴多數是捕風捉影，毫無根 

據。舉例來說，據稱朱拿加邦31"的近親Mr I 

Koka爲人所殺害。印度政府曾對此項報導進 

行調査，正如謠傳遇害的嚯仆米爾軍少校司令 

的If形一般，Mr K o k a 仍 然 健 在 ， 未 受 到 

江何偽害。他至今仍然活着，而且與朱拿加回 

敎居民領袖六人lise當局方面狻種種便利，可 

以査明事fîJR象。他們親自調査朱拿加的It勢 

後，公開聲明這些控訴大都是毫無根據的。 

在甘地先生去世以前，朱拿加回敎居民的 

頜袖曾向他發出:fi電，內稱朱拿加邦回敎居民 

的谤形非常安全，行政當局認眞努力維持法律 

和秩序。印度政府前幾天從業已歸附巴甚斯坦 

的孟那瓦達邦的Khoja Ismaili Jamait力面收 

到下列電報。說到這裏，本人顧曹提出以下說 

明這裏；Tr指的Khoja Ismaih是+堤3>瓦及 

孟買省一帶的重耍回敎社區，據本人 i l l憶所 

及 ， S 社 區 的 敎 長 是 Aga Khan。據本人的了 

解，Jamait含有圑體的意義，正確典否請巴 

基斯坦代表指敎。電文如下。 

"Zafrul lah Khan在安全理事會所發表聲 

明不確。孟那瓦達邦回敎居民極爲安全，S該 

邦爲印度自治萌各邦事務部接管以来，他們的 

生命和財產從未受到任何威齊。印度敎及回敎 

居民和平相處，極爲友善。" 

本人願意再指出，以上這封電報是從該區 

備受推柰的回敎組織方面收到的。 

關於朱拿加0^討論到此爲止。 

我們很不妨一 « 巴 甚 斯 坦 所 提 出 的 關 於 

Mangrol Babriawad Sardargarh Bantva等地 

的控訴加以答復。以上各弗都已歸附印度。在 

一九四三年印度政府所採用的歸屬辦法之F ， 

它ff3本來屬於朱拿加邦。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 

三日̶̶這就是說在印度正式劃分，印度、巴 

fi斯坦兩自治領正式成立前二天̶̶印度政府 

發表公怖，聲稱印度獨立法案旣已通過，宇主 

權 行 將 廢1^， 歸 屬 制 度 也 應 該 跟 着 廢 這 就 

是說，以上所提及的Mangrol Babriawad等 

各邦將恢復它們在一九四三年以前所保有的地 

位，不再爲屬於:5^加的領土。對以上各邦而 

論，現在的ft形仍然如此。 

在這種淸形之下，巴3£%坦的立場̶̶卽 

W上各邦旣爲朱拿加的屈地，不能依照法律手 

m歸附巴基斯坦戊卬度̶̶是不能成立的。巴 

S斯坦代表曾經説過，其中一邦Mangrol後來 

已經收回成命，決定歸附巴基斯坦。如果確有 

這種If形，唯一的解釋是巴甚斯坦政府對该邦 

的統冶者施用魆力。正如朱拿加和十堤亞瓦其 

他各邦的,形一般，以上各邦的居民大多救爲 

非回敎徒。從地理觀點而論，以上各邦也像朱 

拿加一様，典巴甚坦並無任何連接，Mangrol 

M所採取的歸附巴基％坦的決定典朱拿加的 

歸附決定同等麵效。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曹 經 對 

Mangrol食長的下落表亍關切。本人樂於向巴 



基斯坦代表報吿，這位先生現在安居于吡鄰印 

坨邦的首都Porbandar, 邦絲治者欵行， 

:1^未xS5[任何傷-$。 

關;I产孟那瓦達，巴甚斯坦代表企圆將該邦 

îr'獨提出討M彘，好像孟那瓦達的淸形和其他各 

邦完全不同似的。孟那瓦達所採取的歸附巴 

斯坦的决定典朱拿加的歸附決定有阆榇的可非 

之處，<D是孟那瓦達的淸形含>6另一奇怪的 

m,這;M^J^孟那瓦達的可汀——卽該邦的首 

長——廿參加各種陰>^，足可引起厳重的後 

果，不伍扭及孟那瓦達的和平及安寧，抑且大 

有破壊附:Û各邦和平及安寧的可能。 

據印度政府所收到的可^ It報，孟那瓦達 

可 汗 當 時 從 旁 普 以 及 P a t i a l a Alwar Bha 

ratpur等各邦招募回敎難民以期在孟那瓦達建 

立回敎霸權，以威齊當地的印度敎居民。早在 

一九四七年十月間，P亥邦的It勢已非ft險iS， 

SU IS間的衝突大有一觸卽發之勢。度政府面 

臨此種淸勢,赋有兩條途徑可供選擇。一足任 

由當地的It勢鹅繽^化，仗在印度及巴甚斯坦 

丼他地區所羧生的劇烈社IS衝突事件再發生於 

邦及其附近地區。一足及時干預，i=l避免造 

成此種淸勢。印度政府接管该邦行政之舉切at 

防止了耻IS間的衝突事件在>；^黡蔓延，tSi受該 

邦各階層人民的歡迎。 

孟那瓦達可汗現在安居於Nawanagar邦 

首都Jamnagar,由„^邦首長欵待。 

卬度政府自始卽憂慮朱争加歸附巴基斯坦 

之舉足可產生至少è不良的後果，甚至嚴重的 

後果。因爲此項理由，印度政府在聽到朱,加 

行將歸附巴基斯坦的謠言後，立卽採取各項歩 

驟，從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査明事赏眞相。 

—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印度耱理首3>^致電 

巴甚斯坦耱Jffi時一巴基斯坦代表在發言時曾 

徵引該電文——卽明白提請巴基斯坦政府？上重 

下 列 事 K 

"我阈各邦事務部曾於八月二十一日函請 

巴甚斯坦駐新德里高級專員表矛#對朱拿加邦 

歸附問題的態度。其後又於九月六日再函髙級 

« 員 "̶̶在九月十一日，印度總理發出 

電文的那一天，印度方面仍未收到任何答覆。 

換句話說，早在八月二十一日̶̶距離朱 

争加邦正式宣吿歸附巴甚斯坦差不多有一個 

月——印度政府已經請巴基斯坦驻新德里的髙 

鈒專員表示對朱拿加邦歸附問題的態度，但未 

從 高 級 專 員 方 面 收 到 任 何 M 。 

fmmm)^^關各印度邦歸附問題的爭 

執所採取的政策是調查有關人民的顚望作;^ 

最後決定^問題的根據。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當 

然還s11#，對於嗒什米爾問題印度雖然同意在 

當時的特殊ft形之下，接受該邦的歸附，但曾 

經 明 確 表 f 一俟It勢許可，歸附决定應由當地 

人民投票核准。 

對於朱拿加問題,印度總理在Sir Moham 

med ZafruUah Khan以前投及（：第二五O衣 

會^〕的九月十一H的第一封電報內，曾經明 

白指出朱拿加的地理位骰和常地居民的組成It 

形 。 a 電 繼 稱 

"關於朱拿加邦歸附任一自治領問題，印 

度自治領願,接受任何民曹測驗辦法，因此願 

意遵守當地居民在雙方聯合盥齊下對该項問題 

所作的决定 。 " 

雖經印度方面一再提請注,，巴基斯坦力 

面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以前並未提到全民表 

決的問題。在十月五日那一天，巴基斯坦總理 

致電印度總理——據本人m憶所及，Sir Mo 

hammed ZafruUah K h a n 也 曾 引 用 該 電 的 原 

文一该電末句稱"希望此項命令"——這裏 

所指的是徹退軍隊的命令——"可掃1^一切障 

礙，使我們下次的會《•«能够對關於任何一弗或 

數邦在舉行全民表決以前所應具備的條件及淸 

况的各項未決問題獲致圓滿的友善解決。" 

以後幾天又沒有提到全民表決問題。後來 

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巴甚斯坦政府致 

印度政府的電報中——這封電報HIL贫經爲Sir 

Mohammed ZafruUah Khan所 援 引 — — 載 有 

下 列 一 項 奇 怪 聲 明 " 我 方 的 立 場 "一 

這是指巴基斯坦方面的立場——"始終顦對任 

何一邦或數邦應在何種條件及淸况下舉行全民 

表决或民意調査一問題加以討論。貴方想知 

道發生此項問題者絕不止朱拿加一邦，所以我 

方 很 正 確 地 使 用 任 何 一 邦 或 數 邦 等 字 樣 。 " 

讀到這項聲明的人，一定會以;^巴基W坦 

一向主張舉行全民表決，而印度政府不顔表矛 

贊同。可是，事實上，险了以上這一項聲明以 

外，巴甚斯坦政府在二月十八日以前，也就是 

在上星期三巴基斯坦代表向安全理事會發表陳 

述以前，並未表亍願意調査朱拿加人民對歸附 

問題的顦^如何。巴甚斯坦代表在發言卽將結 

朿 的 時 候 說 " 關 於 朱 拿 加 問 題 我 們 所 希 望 者 

是印度政府自動或根據安全理事會的請求 

建議或决定，將估領朱拿加的印度軍隊全部徹 



=1，仗朱拿加和孟那瓦達的統治者能回到他們 

所管的地黡，恢復該兩區的正常行政赏局的職 

桷。如果"——這是很重耍的一點一"在這 

個iKpfet,印度仍堅持以全民表決的方法調査朱 

垒加人民對於歸附RH題的顔望，我們龐;;^再在 

不51任何牽制的If形下舉行自由的全民表決。" 

仗 本 人 资 # 奇 怪 的 一 5 ^ 是 對 於 喀 什 米 

爾，在印度請求恢復邦的正ff,行政制度的ifï 

候 ， 巴 斯 坦 乂 / 面 主 張 首 先 解 決 全 民 表 決 問 

題，町^對/产朱拿加，巴3£%坦則主張"先讓 

朱拿加邦君回境，恢贞區的行政制度，然後 

如 有 ^ 耍 ， 再 r t r ^ 全 民 表 * 問 題 。 " 

旣然提到全R表決I巧題，本人不如《1已在 

各邦舉行的全R农決提出;î¥懿的報吿。巴? 

m代表It經這些全民;jfe決5：否有效一點表亍 

懷疑，to全民表決的舉行Jê未因此受到影响。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都知道以前,經有d展期舉 

行全R表的請求，to-;i印度政府認;1%處境困 

雜，麵法照辦。這次全民表決ÏÎ際是在印度一 

位夂官，一位賢明法lii親Û監督之下舉行的。 

i£位法13旣不ill回敎徒，也不是印度敎徒。 

各邦所舉行的全K衣决的結果已經蒐齊， 

咛所舉行的全民表決否有效一鲰將來仍需決 

定外，各A全R表決的結果如下 

朱令加選民名îïi所列的選民總數;^ 二 0 

〇，五六九，其中有回敎居民二一，六0六人。 

全民X决的結果衷明在二 0〇，五六九人中，一 

九0,七七九人投票赞成歸附1=卩度，九十一人 

贊 成 歸 附 巴 浙 坦 。 

在Mangrol選民名單所列的一二,九九七 

人中，一一，八三三人贊成feî附印皮，八人贊成 

歸附巴3£斯坦。 

在孟那瓦達選民名單所列的八,六八0人 

中，八,四三六人赞成歸附f卩度，十一人贊成歸 

附巴甚斯坦。 

31已舉行全民‧ ̂ 決的共他各邦和各部地區 

都有同榇形——本人不顔以這些珑碎事項麻 

安全《1事會。全民^^決的«結果表叨在全 

部人二三六，八九八人中，赞成歸附印度者 

計有二二二， 一八四人，而贊成歸附巴斯坦 

者不過一三0人而已。巴3£浙坦代表大概會 

M "當然如此，這是可以預料的，有關地區 

旣^在RJ度政疳和印度軍隊的控制之下，而且 

全 決 的 舉 行 又 是 在 各 邦 的 回 敎 居 [ 恐 

嘛之後，焉能望有共他結果？" 

關於展彻舉行全民表决的問題，本人願意 

提出一Sift。印度方面曾一再邀請巴墓斯坦共同 

會商，以決定舉行全民表決的詳細辦法，但巴 

3£斯坦始終推托規避，以此？？來，巴ffi斯坦方 

iDf之表亍不《«， ÎÏ在不近It理。所以舉行全民 

表決的主耍目W是穏定朱拿加的淸勢。 

印 度 政 府 授 權 本 人 表 明 如 因 勢 ！ ! 係 非 

如此不可，印度政W絕不反對以丄各邦在適當 

當局主持之下重新舉行全民表決。鑒於各邦人 

口的成份，如果重新舉行的全民表決能够產生 

大不相同的結果，本人才認;^可怪。 

所以就朱,加而論,印度政府的立場是印 

度政fff不但未非法佔領iiS邦，而且始終希望與 

巴甚斯坦政府本友善的精神，以和平方法對歸 

附問題;35求解決。可是印度政府的努力龙未獲 

1«}巴3£斯坦的合作，雖然如此，印度政府在接 

獲朱拿加總理所提出的正式請求以前，並未接 

，该邦的行政，戊干預朱拿加的事務，at未遣 

派 軍 隊 開 入 该 邦 。 邦 自 爲 度 接 管 " 來 ， 龙 

未發生任何不幸事件，而且從回敎及非回敎居 

民所提出的證伊莉來，^邦的行政It形深；^^ 

邦 人 民 所 r i t n 

在本次發言結朿以前，本人願意再討論另 

一項重耍問題。對於有關各印度邦歸附問題的 

事項，印度政府始終採取R徹一致的政策，對 

iiSi項政策，我們以前竹囊5^在理事會和：^他 

機構加以說明。可是，本人現在顧再作一3^nîi 

明。 

印度政府一方面固然承認在宗主栴廢险以 

後，各印度邦有歸附任何一自治領的自由，但 

始終認爲各邦在行仗此種選擇自由的時候，應 

^充分注t?=到它典兩自治領間的地理關係，同 

時更應該充分注i&該邦多數居民的願望。對於 

瞜什米爾朱拿加和因歸附問題引起爭執的其 

他小邦，印度方面一向遵守同一;？則。 

就嚯什米爾而論，印度政舰在侵襲隊入 

犯嘍什米爾領土，槍掠屠殺無所不爲，而巴基 

斯坦又拒絕履行維持原狀協定所訂的義務，不 

允採取任何措施，以防範侵ffi隊入犯1«什米 

爾，邦君不得不請求印度政府賜予援助之後， 

方接受喀什米爾的歸附决定的。縱然如此，印 

度政府倘未査明此項定決已獲得該邦大多數政 

黨的撺護，而且一俟和平淸况恢復，此項決定 

將由人民投禀核准，也不會予以接受。 

朱拿加也有同樣的淸形。度政fff在該邦 

總，未提出正式請求以前，並未對該邦的政務 



加以干預，而且政府當局-俟淸勢許可，立卽 

篛備舉行全民表決，以調奄赏地居民封歸附問 

題的願望。 

這種政策與1=卩度阈民會議黨及現任印度政 

府於决定立場時一向所根據的民主刖完全一 

致。但巴基斯坦政府一恕本人直言不讜—— 

和回敎同盟黨以往一向似乎趱爲有關各邦的事 

項，包括歸附問題在内，完全應由;^邦的統治 

者負責。可是，最近巴甚斯坦政府對這項問題 

的態度則視政治上的It勢而改變。1^此以外， 

並無別的理由可以說明何以對於喀什米爾，他 

們堅持邦君所作的歸附决定是效的，而對於 

朱拿加，則蹐求安全理事會將朱拿加的歸附決 

定視爲祌聖不可侵犯,其所根據的唯一理由不 

過是這項決定是由朱拿加邦君作成的。 

目前朱拿加局勢平靜，：m無任何糾紛事 

件。行政工作睏利進行。人民滿足快樂。他們 

曾經以全民表决的方法表示他ff3對歸附問題的 

顦望——雖然也許有人餺爲那一次的全民表決 

是麵效的。本人誠稱認爲該黡現時並無足可危 

害國内和平的任何淸勢，危害阈際和平及安全 

的It勢更不說。理智吿訴我們封於朱拿加及 

其他各邦而論，實以不予^問爲宜。 

Sir Mohammed Z A F R U L L A H K H A N (巴 

基斯坦）本人認爲不乂發表長篇演說，對印 

度代表方才向安全理事會所發表的陳述，提出 

答覆。可是，本人不得不對他所説的若干事實 

加以更正，否則恐不免有引起誤解之虞。 

本人願意先說一兩項初步問題。Mr Vel 

lodi似乎謄約表示，本人提到朱拿加的全民表 

決雖經我方提出暫緩舉行的請求，由印度代表 

圑阖長轉達印度政府，然而仍如期辦完一难， 

使他頗感困難。事實上，如果Mr Ve l lod l參 

玫本人在二月十八日向安全理事會所發表的陳 

述〔第二五〇3^會遘〕,他可以知道這項問題 

赏在是在當時提出的。本人之所以不得不再請 

理事會注意這項問題，其原因是全民表決係在 

該次會議之後舉行的。 

本人3ê未明說或暗矛理事會主席曾對這項 

問題發出樹Bj指亍——安全理事會自更說不丄 

曾有指示。本人不過是說這項請求是由理事會 

主席轉交的。Mr Vellodl說舉行全民表決一 

事早在一月間已經公佈，所以這項請求提出太 

遲。印度代表圑團長和该代表圑同仁Mr Se 

talvad在我們提出請求的時候，已經知道關於 

全民表决的公佈早已截出,伹是他ff3並未認爲 

印度政府有種種困難，不能接受這項非ft?合理 

的 請 求 。 本 人 以 前 說 M r Setalvad當時並 

說這項問題旣然仍由安全理事會審議中，全民 

表决不應舉行。本人說10在當時的淸形下舉行 

全民表決是表示封安全理事會和對方不够禮 

貌，這句話的宥®是指該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 

的議程已有許久，而且當時仍由安全理事會審 

議中。這項問題是印度和巴甚斯坦之問的尙未 

解决的爭執。我方在十二月三十日函覆印度總 

理關於喀什米爾問題的來函時，曾特別提到這 

項問題。巴甚斯坦卜月十五日向安全理事會 

提出的文件〔文件3/646〕也提及此事，對方 

也承認這是一項迫切的問題，伹是因爲當時已 

經開始審議嘍什米爾問蟫，所以暫餒加以審 

議。 

雖然如此，印度政府耱績依原來計劃進 

行，對上述各種It形並未加以注曹。 

本人願在未開始對關於朱拿加的陳述提出 

答覆以前加以討論的第二項問題關沙孟那瓦 

達。據本人的了解，Mr Vel lod l曾 經 說 j f l孟 

那瓦達已經歸附印度。本人認爲這是他一時的 

疏忽。孟那瓦達從未歸附印度。可是他說爲避 

免耻區間的衝突起見，不得不對孟那瓦達採取 

行動，孟那瓦達食長旣然准許旁遮普和Patlala 

的囘敎難民逃往該邦，該區恐不免有發生社區 

間的街突的危險。如果這是印度軍睐開入業已 

歸附巴基V坦的孟那瓦達邦，接管當地行政、 

放逐該邦統治者的正當理由，我們希望印度政 

府對東旁普的各印度邦也同樣辦理，该區不 

伍已發生社區間的衝突，而且共統治者還發動 

並推行殺害人群的蓮動，可是印度政府熟視無 

睹，未採任何行動，雖然這些印度邦已經歸附 

ni度，與巴基斯坦毫無關係。 

U r d u 方 言 有 這 麽 一 句 諺 語 象 有 兩 副 牙 

齒，一副是裝飾用的，一副是咀嚼用的。凑巧 

得很，象是獨立的印度所採用的國徽。 

現在討論孟那瓦達的問題。本人注意到 

Mr Vel lodl又犯有餒重M錯31，本人所以這 

樣説，因爲本人不願啻間接表示——自然更不 

願意明白指出一他故會墩驪安全理事會。可 

是 ， I f 形 和 他 所 説 的 在 某 一 很 重 耍 的 方 面 

大有出入。據他的報吿，在朱拿加邦君及該邦 

總理逃往咯拉甚之後，該邦陷入無政府狀態， 

一切行 政完全停頓，印度代表龙說此種,形引 

起本人以前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的經涛封翁及 

其他事件。 



可 足 形 正 巧 相 反 。 經 濟 封 銷 是 在 九 

月中旬開始的。朱拿加總理在本人上星期宣讀 

的九月十六日致巴基斯坦總Jffl的信內，明白提 

請巴甚斯坦方面意此項封鎖措施，謂原定蓮 

往朱拿加的伊應物品因之停止蓮輸，：請巴甚 

%坦在這方面提伊軍事協助。 

Mr V e l l o d l 繼 稱 ， ^ 加 總 酒 絲 在 1 « 

M 探 取 了 若 干 步 驟 ， 最 後 龙 在 喀 i i S 請 求 印 

度政;Tf區域專員協助朱拿加維持秩序。這是完 

全不確的。關於這一點，Mr Vel lodi大槪不 

太淸楚。朱拿加總理一直至十一月八曰仍留在 

該邦境內。印度政W軍隊於十一月九曰開入該 

邦，日期相接，並未中斷。實！^^淸形是自九 

月中旬以後，因爲印度政府包圑朱拿加並在睦 

路上對朱拿加施行經濟封鎖，以致朱拿加的行 

政越過越困難，後來簡直«法執行。在這個期 

間，朱拿加總理一直留在該邦，提出種種抗 

議，面件飛投，請求巴基斯坦政府提伊軍事援 

助，巴甚斯坦對此項呼顦的答覆是朱拿加萬不 

能探取足可引起流血事件的任何行勖，朱拿加 

應^不惜一切代價，皿發生流血 事件。後來 

朱拿加四面受敵，該邦總理無法他逃，僅在這 

個最後的關頭，他方始在向印度政府厘域專員 

發出呼髄之後，飛離朱拿加。這是實際發生的 

淸形。他當時不得不離開該邦的理由是印度 

政府在接管朱拿加行政以後,立卽將未及他逃 

的該邦囘敎官員全部拘捕下獄。如果事實並非 

如 此 ， 本 人 諝Mr V e l l o d l 向 安 M 事 會 提 出 

該邦高級囘敎官員在印度政府開入該邦後仍保 

持自由者的名單。 

所以本 人所欲更正的是印度方面企阖造成 

的印象，就是說朱拿加的行政事務爲該邦的邦 

君及總所拋棄，該厘因此發生了柰亂狀况， 

印度政府軍隊不得不開入該邦，設法捕救等 

等。實際淸形恰巧相反。朱拿加統治者一向留 

在該邦，直到差不多十月底大局似已無法收拾 

的時候，方始離境。該邦總理則在趕速自朱拿 

加去文IS域專員之後始行離境。該文件不是自 

喀拉基發出的。事實上，巴基斯坦政府直至十 

一月十日才知道該邦驄理曾發出這個文件。十 

一月八日朱拿加耱理飛抵喀拉基，於十一月十 

曰首次訪問巴基斯坦外交部。在九月中旬以 

後，他從未離開朱拿加一天或一小時。 

Mr Vellodl後來又對本入所提出的關於 

孟那瓦達食長行踪問題，提出答覆。聲稱願意 

通知本人孟那瓦達的統治者現爲吡鄰印度邦 

Nawanagar食長的上賓一據本人的推測，他 

的意思大槪是受歡迎的貴賓。Nawanagar的 

食長一向是反對朱拿加Mangrol及孟那瓦達 

之歸附决定的。如果孟那瓦達的食長現爲Na 

wanagar食長的賓客，那末他的處境和有時不 

幸被某些政府在某種撩况下接去作爲賓客的許 

多人完全一樣。這種事赏表明了印度政府對 

於這些不幸的統治者給予何種待遇。顯然的， 

Mangrol的食長亦在同樣的淸况下暫;^吡鄰印 

度邦統治人的上賓。 

Mr Vellodl又說印度自始主張可舉行自 

由的全民表決以解決這些問題，同時又說巴甚 

斯坦政府和囘敎同盟黨的態度是歸附問題玄須 

由有關各邦的铳治者決定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們 

也^須加以解釋，以去!^各方面的誤解。就印 

度獨立法案而論，雙方均同意各邦將來究應歸 

附那一個自治領的問題應由各邦自行決定。 

Mr Vellodi說據當時的諒解，此項決定 

應以若干;？則爲根據，印度代表並對一部份原 

則加以說明。但是他未說明這是誰典誰之間的 

1?解。他曾經徵引Lord Mountbatten所發表 

的言論以爲證明，但是他所徵引的不過是Lord 

Mountbatten的意見。不錯，這些原則是負責 

探取此種決定者必須加以注意的原則。從這一 

點來說，這當然是我們的諒解。是如果所謂 

"諒解"是指印度國民會議黨和囘敎同盟黨之 

間的諒解，或印度自治領和巴甚斯坦自治領之 

間的諫解，那末從來就沒有過這種諒解。這是 

第 ~ 

第二點，印度自治領方面一向所採取的立 

場是歸附決定大部份應由有關各邦的統治者負 

責。由於個人的經驗，本人敢說本人封這些 

問題的認識比Mr Vellodi淸楚得多。本人在 

歸附程序正在進行的時候，已參預其事。Jk:耍 

時，本人可以舉例爲證。一直到朱拿加歸附巴 

甚斯坦的決定引起印度自治領方II的不滿，（to 

且對印度有所不便之後，印度自治領方始向巴 

基斯坦自治領提出全民表決問題。在該問題提 

出以後,巴甚斯坦方面並未予以拒絕,因爲這 

是一項原則問題。 

Mr Vellodl曾强調各種民主原則。我們 

今曰極難對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則F肯定的界 

說 。 現 在 我 們 ) 就 全 民 表 決 問 題 加 以W綸 。 

Mr Vellodl指出直至二月十八日巴甚斯坦政 

府仍未對這項問題提出任何答覆。事實上，巴 

甚斯坦總理曾在十月五日W電報內說過以下一 

句話"我們可在下次舉行的會議中對任何一 

邦或黻邦龐在何種條件及淸况之下舉行全民表 

決的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。" 



在印方面提出歸附問題如引起爭執，應 

調査有關人民的願望據以>X求解決一 JB，則的時 

候，我們龙未拒絕予以接受。 

現 時 所 爭 論 的 是 印 度 自 治 領 耍 求 在 朱 , 

加îf行全民表決&1則，祖不願將之推行於其他 

各邦。該項問題繼續由雙方加以討論，而且爲 

Mr Vellodi所徵引的十月二十三日電報所計論 

的問題之一。所以在所謂民主JGf則的問題提出 

以後,巴3£斯坦不但未予以拒絕，而且表示極顚 

意對全民表決應在何種條件及淸况下舉行，以 

確保其爲自由的全民表決一問題，加以討論。 

印度政府對全民表决問題所提倡的民主原 

則是什麼呢？ Mr Vellodi說印度方面開始就 

提議舉行自由的全民表決以解決該項問題—— 

後來他又說"在雙方聯合監督之下舉行 "0這 

一句話隱約表示卩P度自治領曾提議在雙方監督 

之下一就是說在巴基斯坦自治領和印度自治 

傾監督之下——舉行全民表決，最低限度，這 

句話仗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可能獲得這種印象。 

這又是典事3Ï不符的。印度自治領所說的不過 

是它願,接受任何民主方法，以決定朱拿加邦 

究應歸附那一個自治領，而且印度政府願對朱 

拿加人民在印度自治領及朱拿加聯合監督下所 

作的決定表亍遵守。 

雖然巴基Wfl和印度對全民表決的結果同 

樣關切，但是由巴ayw坦和印度聯合歐督之>a 

從未提出。根據當時的計劃，全民表決將在印 

度自治領和朱拿加聯合監督之下舉行。這是我 

們所爭的一黠，我ff3認爲這是不民主的。我們 

龙 未 反 對 全 民 表 决 則 。 

Mr Vellodl又說，本人在二月十八曰向 

安全理事會發表陳述的時候，最後會表,亍應仗 

洛 邦 的 統 治 者 同 阈 ， i恢 復 當 地 的 正 行 政 制 

度，丼後如果非舉行全民表決不可，那末再舉 

行自由的全民表決。夕々後他說，"他ff3對瞎仆 

米爾提出某種耍求，但是對朱拿加則提出完全 

不 同 的 耍 求 。 " Mr Vellodl所言不確。我們 

並未對喀什米爾和朱孛加提出不同的耍‧Jtn本 

人二月十八H的陳述內決不能硬作這種解釋。 

關於令統治者囘境一點，這也不仗未拿 

加的淸形與喀什米爾相等而已。喀什米爾的統 

治者現時已在;;^邦境內， l it未n入所放遂。令 

嘍什米爾統治者同的B!]題3â不é在。這足第 

一难。 

第二m，關於恢îJi正常的行政営局問題， 

我們從未flftA ，現在也不願直接間接表矛行 

政當局應誤是偏向於一方的。如果對方認爲行 

政 當 局 不 伍 應 ; ; ^ & 正 的 ， 而 且 應 是 中 立 

的一這就是說行政當局的首長或有關人員不 

應由偏向於任何一方者任，那麼我們可以立 

卽麵條件表^阆意。全民表決 i f須在這種淸形 

之下才應該舉行。我們對喀什米爾所提出的耍 

求，對於朱拿加我們不但也顦意接芟，而且堅 

決主張 i f須同樣適用。 

Mr Vel lodl說過他鼯爲重新舉行全民表 

決不會有不同的結果。他說據他對當地居民的 

認識，如果在上述It形之下重»行全民表決， 

所得到的數字也許不同，但其結果*6：然一樣。 

也許有這種淸形，很可能有這種淸形。我們之 

所以堅持這些條件，並不是因爲我們相信在 

朱拿加舉行全民表決的結果一定不同。我們所 

耍求的是我ff3務ek:不可口是,L、非。如果這項問 

題應^由有關人民自行决定，那末不論結果如 

何，就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決定，就是說讓他ff3 

在平等公正的If形之下,在不受任何屨力、沒 

有遭受任何壓力的嫌疑的It况之下採取決定。 

印度代表繼績說，對於全民表決問題本人 

曾 經 說 " 先 實 行 以 上 各 點 ， 我 們 以 後 再 討 

論全民表決問題。"本人3è未說必這種話，也 

未間接表示過這種意見0本人並未說我們以後 

再ft論在朱拿加舉行全民表決的問題。讓我們 

現在先解決，先商妥全民表決應在那一個當 

局，在何種條件及淸况之下舉行，然後儘早將 

之充分3Ï施。本人希望這一點能够使印度代表 

滿意。我們對喀什米爾的的耍求不過如此，我 

們對於朱拿加的耍求,也絕對不多不少。 

Mr Vellodl曾將嚯什米爾和朱拿加作比 

較。他説"我們3^在朱拿加行政事務停頓之 

後，根據該邦總理的請求開入朱,加以避免當 

地 發 生 紊 亂 淸 况 的 。 " 是 問 題 就 在 行 政 事 務 

之所以停頓，紊亂淸况之所以發生，完全是由 

於卩P度政府對該邦所採取的行動。直至當時爲 

止，該邦仍歸附於巴甚斯坦，而且此項歸附是 

在正常的淸形之下，在不受任何殺^人群的威 

齊戊企「J以及其他屦力之下進行的。這是本人 

對於朱令加問題的,見。 

這些If形旣然是由印度政府的行動所造成 

的，FU度方面卽仗辯稱並未造成某種It形，印 

度 軍 隊 之 , 入 該 邦 就 是 爲 了 矯 正 某 種 淸 形 ， 

所以 j f爲正當的措施，也是徒然的。 m 請仆 

米爾，他們Bft "我們直至喀什米爾邦君及ii^ 

弗勢力最大的政黨提出請求以後，lâ:至嘍仆米 



爾邦君請求巴基斯坦協助防範部落人民的侵犯 

失 敗 以 後 , 方 始 開 入 該 邦 。 " 

安全理事會大槪還IB得，本人以前曾提出 

詳盡的報吿，說明巴基斯坦政府爲i3E求典嘻什 

米爾邦君及該邦政府和平解决這些問題所作的 

努力不下七次之多，其中至少有五次發生於部 

落人民侵入喀什米爾以前。但喀什米爾邦君及 

該邦貔理皆拒絕參加會商。我們曾遣派外交部 

人員前往嗨什米爾,但該邦鰱Jffl拒絕典之計論 

此項問題°關於嘍什米爾邦君謀典巴基斯坦和 

平解决各項問題一^，本人所顧發表的意見無 

非如此。 

關於嗜什米爾勢力最大的政黨一點,印度 

政府説他們之開入!^什米爾係根據;^邦邦君及 

該邦最大政黨的請求。所謂最大的政黨究竟是 

什！^?就是啄什米爾的國民會議黨。國民會議 

黨於一九三八年產生，由Sheikh Abdul lah領 

m。在一九三八年以前，Sheikh Abdu l l ah 是 

瑢什米爾回敎會議黨的黨員，Sheikh Abdullah 

曾當選爲喀什米爾議員，但不過一任，而且 

営 時 他 是 嗥 什 米 爾 回 敎 會 議 黨 所 推 的 候 選 

入。目M喀什米爾議會民選的回敎議員二十 

—人中，有十四人是嗥什米爾回敎會議黨的候 

選 人 。 喀 什 米 爾 國 民 會 議 黨 方 面1無 一 人 當 

選。 

絕參加競選。不錯。他們旣然拒絕參加齄選， 

又有什麼根據自命爲嗨什米爾的最大政黨呢？ 

毫無根據可言，這項請求如果的確是由Sheikh 

Abdullah提出來的，也不j5是私人所提出的請 

求而已。不錯，提出請求者是某一個政黨的主 

席。而且由於担任該政黨主席的關係，他頗有 

勢力。伹是指提出這項請求者係瞜什米爾的最 

大政m,却是不確的。它是由曾經出席理事會 

並獏有親向理事會發表陳述機會〔^二四一次 

會 〔 的 某 一 個 私 人 提 出 來 的 。 

總括來說，關於朱拿加的問題不外是在 

朱拿加實行歸附的時候，印度政府認筲不妨提 

出利用全民表決方法解決引起爭執的歸附決定 

—原則。雖然該項原則龙不在印度獨立法案明 

文規定或問接涵義之内，雖然極多印度邦的歸 

附決定未先徵求有關回敎居民或全體人民意 

見已爲印度自治領所接受，——例如統治者雖 

非回敎徒，伹當地居民以回敎徒估多數的Ka 

purthala等——雖然有以上種種事赏；在朱拿 

加問題發生的時候，印度政府始首次提出全民 

^ 決 的 問 題 。 

我存3並未拒铯予W接受。我們的答覆不>a 

是此項原則不但應適用於朱拿加而且應用以 

解決所有類似問題。我們至今仍保持這種主 

張。所以這兩項問題在細節上雖不盡相同，但 

大致輪廓是一樣的。 

我們的要求是印度政府軍隊撤離喀什米 

爾和朱拿加。在這兩邦內，巴基斯坦3ê無任何 

軍隙。倘或有之，巴基斯坦然同樣將之撤退。 

除此以外,現時在喀什米爾進行中的戰事 

須終止。安全理事會曾研究應在何種If况及 

條件之下以何種方法終止當地的戰爭，並如何 

辦理善後。戰事終止以後，各邦應恢復正常的 

行政 >但行政當局的首長應由不偏向於任何一 

方的公正的中立人士擔任。然後再舉行自由的 

全民表决,以颌査當地人民的顔望決定究應歸 

附 巴 甚 斯 坦 或 印 度 自 f&M。 對 於 ^ 加 及 嗥 什 

米爾，上列各項措施都應該儘早實行。 

希望經過以上這番解釋以後，各方面對於 

巴基斯坦對該兩邦所採取的立場不致再是任何 

疑問。 

印度代表所提到的最後一點是朱拿加境内 

極端平靜，不但沒有威脅阈際和平的淸勢J而 

且對於朱拿加邦內的和平也沒有任何的威脅。 

首先,這種比較是不得當而且錯誤的。某 

一個邦，邦内的淸形可以極端平靜，而關於這 

個邦的淸勢仍可構成對國際和平W威脅。朱拿 

加邦內It形如何平靜，我們«法知道。可是我 

們收到無數說明朱拿加境內回敎居民如何痛苦 

Wnf颧、抗議和報吿。但是這不是目前的主耍 

問題。 

主耍的問題是印度政府軍隊估領朱拿加邦 

的事M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造成了威脅國際 

和平的淸勢。早在九月十六日,朱拿加總理已 

經向巴甚斯坦政府發出呼額稱"本人簪切諝 

求巴甚斯坦政府賜予援助。首先，巴甚斯坦方 

面應向印度政府提出厳正抗議，以避免朱拿加 

所包括的任何地區遭受侵畧。雙方所爭的權利 

—如確有可爭的話一可由兩自治領就事論 

事予以決定。本人憨爲巴甚斯坦不能允許印度 

聯邦獨斷解決，否則其後果不但對卡提亞瓦的 

回敎居民，而且對印度大陸其他地區的回敎居 

民皆將厳重不堪。 

"丼次，乂須赏際提伊軍事協助，以提髙 

我 邦 士 氣 。 " 該 電 繼 稱 " 乂 須 遣 派 配 有 新 式 

武器的軍隊一旅自海道前往Veraval " — 這 



是朱拿加的主耍rte港一« 1設法維持一"Wrff 

丄交通，務fcL不致xiï受扛何干沙。" 

這是朱拿加向其所加入的自治頒，擔負朱 

拿加防務責扛的6治頒，請求出協助朱免加 

的E接呼籲。巴3£斯坦保t¥冷靜，僅m請印度 

自治領顧全大局。本人已經將上項呼籲的一部 

份向理事會宣sg。 

但 淸 勢 鹅 鑕 ^ 化 ， 結 果 印 自 治 頒 的 軍 隊 

i f 占 領 朱 , 加 。 這 是 對 巴 ® ， 坦 的 侵 略 行 

爲 0 巴 s 斯 坦 和 印 & fi治領之所以未發生K接 

狨事，完全足巴甚浙坦嚴加3制之功。此種If 

形構成對阈,和平的威 f ï。 31c們乂須設fiJK咛 

此種威ff，所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iif髄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本 入 提 將 巴 

J£W坦 代 表 的 陳 述 繙 成 法 文 ， 以S面 方 式 分 

發，不if作口頭傳譯。 

主 席 法 蘭 西 代 表 如 此 週 到 ， 本 人 願 代 表 

安全理事,向丼致謝。本人相<言比利時代表定 

«k f同 此 種 程 序 。 

三月份任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中國代表請 

本人代爲宣佈，如果各方面並無異i^，安全 

事會下次ft論印度巴甚斯坦問題的會議定於三 

/J五日虽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。 

( 午 1 è 五 時 四 十 i 分 飲 會 。 ） 

第二 ‧§五十八次會議 

一 ; ^ 四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《 tB 星 期 五 午 後 三 時 在 紐 的 成 功 ^ 舉 行 

主席 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 加 拿 大 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闺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阈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叙利 

亜烏克蘭蘇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)m 

會 主 義 共 和 阈 聯 盟 、 英 聯 王 阈 美 利 堅 合 衆 

阈。 

四 八 臨 時 議 程 

(文件S/Agenda 258 ) 

一 通 程 

二巴勒斯坦fJIJ題 

( a )聯合阈巴勒％坦冏題姿員食m—次 

提交安全理事會的工作進度報吿* 

( 文 件 S / 6 6 3 ) 。 

(b )聯合1^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次 

提交安全理事會的特別報吿1»巴 

勒斯坦治安!!!]題（文件S/676 ) 0 

四 九 通 過 議 程 

五〇繼續討論巴勒％坦問題 

聯 々 囷 巴 勒 斯 問 題 委 员 會 主 席 M r Lt 

sicky , J!^及代表 Mahmoud Fawzt Bey ,黎 

巴 嫩 代 表 M r Chamcun , 巴 勒 斯 j a捃 ; j e協 會 

代 表 M r Shertok應主席請，就事會議 

席。 

主席在二月二十五日對巴勒斯坦問題的 

討論暫時中止的時候〔第二五五次會•«〕，安 

全理事會正對聯合阈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向安 

全理事會提出的第一次工作月報〔文件S/6631 

及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關於巴勒斯坦治安問題 

的第一次特別報吿舎〔文件S/676〕加以審逮。 

安全理事會收到兩個決議草案一個是哥 

侖比亜代表提出的，業已編爲文件S/684分 

發，丼他一個是由美國代：&提出的，紫已編爲 

文 件 S/685 分 發 。 

〔間始採用即時傅譯。〕 

Mr S H E R T O K (巴勒斯坦猶太協會） 

在過去幾個星期中,世界各地的猶太人，特別 

是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巴勒斯坦猶太人，懇切 

希望有一個機會,向這個最髙的阈際機構直接 

陳述他們對巴勒斯坦目前淸勢的意見。承安全 

338事會特允我們出席理事會會議，就目前所討 

論的事項發表iûf見，猶太協會深表感謝。 

大會通Jfl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耍決議 

案》至今差不多已經三個月。該決議案並未承 

靱猶太人所提出的全部耍求，不但如此，而且 

相 i 甚 遠 。 猶 太 人 方 面 當 初 堅 持 各 國 認 的 

猶太人移殖約但河以西巴勒斯坦各區安居的權 

利 ， 俾 該 區 將 猶 太 居 民 估 多 數 以 後 ， 成 立 

ifî猶太阈冢。阿拉伯方面則請求完全禁止猶太 

移民，立郎宣佈巴勒斯坦爲獨立的阿拉伯國。 

大會第二 g會正îSœ錄,抉fî^ ，̶八一 (二） < 




